
  

 

違法變賣機關之公有財物（報廢鐵材）案 

 

（一）事實概述 

甲係○○局助理工程員，負責該局相關設施維護工程整建後之廢鐵標售業

務，明知其職務上持有之廢鐵材與報廢工程車輛等公有財物，未經機關同意

不得任意變賣或搬動，竟於 100年間擅自委託不知情之友人乙，僱工將前開

公有財物載運至污水處理廠存放。俟因乙向甲一再催討僱工搬運之費用，甲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其職務上持有之廢鐵材約 4噸，交由乙載運至

民間之資源回收場變賣，所得新臺幣 47,000元侵占入己（其中 32,000元支

付給乙）。嗣後，該局於 100年底辦理廢鐵材公開標售案，發現存放於各廠站

之廢鐵材有遭人搬動之情形，乃將該標售案撤銷。甲得知上情，自動前往法

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 20，並將上開變賣所得款項 47,000元繳還該

局。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侵占

公有財物罪 21並提起公訴，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年 10月，褫奪公權 1年，緩

刑 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 30,000元。 

 

（二）懲處（戒）情形 

1.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未經機關許可，私自變賣公有財物，遭刑事判決

有罪定讞，違反紀律且損害公務人員聲譽，經該局召開考績委員會，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規定，核予記一大過之處

分。 

2.相關法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有下列

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過：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

誣陷侮辱同事，有確實證據者。」 

 

（三）廉政小叮嚀 



  

1.公務人員對於本身業務職掌與相關各項法令規定，均應充分瞭解並依法行

政，切不可便宜行事甚至混淆公私分際，始得建立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 

2.本案例中，甲擔任公職多年，明知報廢之鐵材與工程車仍屬機關公有財物，

竟擅自委託友人予以搬動，並為支付其價金而私自變賣職務上保管之部分廢

鐵材。雖然甲不法所得金額並不高，但仍然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有財

物罪，使其公務生涯留下難以抹滅之污點，全體公務人員實應引以為鑑，未

來從事各項行政行為都應該嚴守法令，謹慎勤勉，以免涉及刑事責任而後悔

莫及。 

 

 

 

備註： 

20依刑法第 62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惟

若於犯罪後，僅向被害人或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事

實，而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 50年台上字第 65

號判例參照）。 

21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億元以下罰金：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

材、財物者。」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本資料轉自桃園市政府財政局宣導網頁) 



  

 

 

考績委員未依保密規定洩漏他人考績 

 

一、案情摘要 

某學校學務主任 A因擔任教師考績會委員，對於教師考績成績及過程應負保守

秘密之責任，惟家長 B至該校為不適任教師 C發聲時，A員竟向 B員說明 C員之

考績等第…爰不適任等語，其行為業違反刑法第 132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及

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應保守機密義務，本案雖經檢察官衡量案件輕微後予以不

起訴處分，該署仍來函要求追究 A員之行政責任，該校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 1

次處分。 

 

二、涉及法規 

1.刑法第 132條第 1項。 

2.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 

3.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9條第 3項。 

 

三、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會議前提醒參與考績會之委員必須嚴守保密相關規定。 

2.各機關、學校同仁應透過現行法令規定及洩密違規（法）案例，檢討內部可能導

致洩密管道與洩密因素，適時進行宣導，務使同仁均能瞭解相關法令規定，加強

同仁的保密意識，以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本文轉自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公務機密維護彙編宣導資料) 

 

 

 



  

 

<一生受用無窮的能力> 

 

學會一項新的能力不僅能提升自我，未來還可開拓無限可能，使自己的成就感與自

信心大增。 

 

《Forbes》撰稿人 Travis Bradberry提出了 7項重要能力，一旦學會後一生受益無

窮，同時也可改善你的學習態度與精神。 

 

1. 沉默是金 

雖然把心中的感受毫無保留地向身邊的人傾洩而出，可能會使你覺得輕鬆，猶如放

下心中的一塊大石，但這樣的感受只是短暫的。 

當試著去體認並處理自身情緒，將會較能夠理性的面對衝突,並著重於解決彼此之間

的問題，而非抒發情緒之上。 

因此，請學習在脫口而出之前先三思。 

 

2. 增加 EQ 

情緒智商的高低意味著，我們有能力去理解並處理自身與他人的情緒，並利用這樣

的認知去控制自己的行為並協調人際關係。 

 

3. 時間管理 

時常將大量時間與精力放在處理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當一

整天過去，而終於將待辦事項清單上的所有任務打勾之後，才會發現自己一整天都

在處理急迫性高、重要性低的日常瑣事，而並未區分事情的輕重緩急。 



  

 

4. 聆聽 

當我們在聆聽別人說話時，其實多數時間都在思考自己下一句該接什麼話，而非專

注於對方所說的每字每句，但聆聽應該著重於理解對方的想法，而非總是分心思索

著如何給予回應。 

 

5. 懂得適時說「不」 

當越難以向他人說「不」，越容易感受壓力、筋疲力竭甚至憂鬱的情緒。 

當學會說不，並從不必要的束縛當中解脫，就能將更多時間與心力放在生活中更重

要的事情上！ 

 

6. 保持正向樂觀 

當覺得未來一片灰暗，我們的平靜情緒就會導致混亂。 

因此，必須試著專注在正面樂觀的想法上，來抵抗這樣的生物本能。 

 

 

 

 

（本文摘自海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文章） 


